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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皮革展

邀 请 函

尊敬的各位参展商：

被疫情困寂三年的中国国际皮革展，以浴火重生的姿态，以一场集商务合作、交易洽谈、

国际交流、趋势发布、新品推荐为一体的视觉盛宴完美收官。2023中国国际皮革展创造了三

项历史纪录：第一，专业买家比2019年增长了20%，其中境外买家增长了16.7%，成为23届以

来买家增长最多的一次展会。“本次参观展会，印象深刻，收获很大。”白俄罗斯国家轻工

业康采恩主席卢希娜•塔季亚娜在参观展会期间激动地说；第二，展会期间有22个展商现场

举办了新产品、新技术发布，成为展商进行新产品新技术发布数量最多的一次展会；第三，

美国一家展商现场连续签下20多个订单，创造了中国国际皮革展有史以来现场签单最多的展

商记录。

我们相信，2024年展会将更加辉煌。届时，我们将邀请更优质的国内外专业买家团现场

洽谈采购，组织更高规格的国际性论坛展现未来科技，举办更多场次的新产品新技术发布会

和流行趋势发布引领时尚风向。2024年9月3日至5日，让我们再次相聚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共创美好明天。

中国国际皮革展，让您不虚此行！

     期待您的参与!

中国皮革协会

2023年12月



中国皮革协会与亚太区皮革展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中国国际皮革展（ACLE）历经20多年的发展，

每年都会吸引来自中国、美国、巴西、意大利、德国、西班牙、韩国、土耳其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

的1200多名展商参展，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3万名专业买家参观采购。中国国际皮革展已成

为中国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国际性皮革行业盛会，成为国际皮革业发展的晴雨表。

在过去三年多时间，新冠疫情叠加地缘政治冲突，严重削弱了全球经济复苏势头，但我国皮革

行业充分显示了韧性足、抗风险能力强的特点，克服了各种风险和挑战，保持住了行业规模优势和

国际竞争力，为世界皮革产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因此，中国国际皮革展将会继续发挥平台和窗口

作用，引领全球皮革业的发展。

——中国是全球成品革产量最高的国家，对原料皮、皮革化工、皮革机械有庞大的需求；

——中国是全球鞋履出口量最大的国家，占全球40%，因此对成品革及鞋机、鞋材的需求量也

占全球首位；

——中国是世界最大的汽车制造国，占全球总量30%，对汽车革及汽车内饰的需求庞大。

中国国际皮革展，是寻找原料皮、半成品革、成品革、皮革化工原料、鞋材及配件配饰、皮革

和制鞋机械的不二之选。

参展及参观指南



展览日期： 2024年9月3-5日

参观时间：

2024年9月3日 (星期二) 09:30 - 17:00

2024年9月4日 (星期三) 09:00 - 17:00

2024年9月5日 (星期四) 09:00 - 15:30

地 点：

展馆E1-E7,W1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上海浦东新区龙阳路2345号

邮政编码：201204

主办单位：
中国皮革协会

亚太区皮革展有限公司

入场人士：
只供18岁或以上业内人士参观。所有参观人士须线上实名认证，现场持有效入场

证、身份证或护照入场。

展会概况：

92000平方米，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参展商

包括美国、巴西、意大利、德国、西班牙、土耳其、韩国、中国等

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0名专业买家

展品类别：

皮革/毛皮

合成材料

化工产品

鞋材/配件配饰

皮革机械/制鞋机械/合成革机械/自动化辅助设备/技术软件/五金配件

技术/服务/贸易/协会/媒体/其他

参展及参观指南



◼ 中国皮革协会与亚太区皮革展有限公司两大国内外权威机构共同打造

◼ 汇聚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知名展商

◼ 邀请国际买家团参观洽谈

◼ 组织国内制鞋、箱包、皮革服装、家具买家团参观交流

◼ 国内制革、皮化、皮机、鞋机、鞋材、合成材料等行业龙头企业云集

◼ 9.2万平方米的一站式采购平台

◼ 召开中国皮革协会第九届理事会第四次扩大会议

◼ 举办第十五届国际皮业论坛

◼ 发布皮革行业最新动态和发展趋势

◼ 举办多场新产品、新技术现场发布会

◼ 国际皮革面料流行趋势发布

◼ 鞋靴、箱包皮具、皮衣裘装流行趋势发布

◼ 邀请国内外专家、学者和企业家举办制革产业高峰论坛

◼ 分别举办鞋包革、服装革、沙发革与成品名企设计师、采购负责人对接沙龙

◼ “真皮标志杯”设计大赛获奖作品展

◼ 真皮标志和生态皮革品牌展示宣传活动

◼ 皮革手工坊现场体验活动

◼ 参展商网上信息查询(www. chinaleather.org/acle）

◼ 参展商免费获得展会会刊一本

◼ 参展商免费获赠一年由中国皮革协会主办的中皮秀云展（www.cliashow.com）

◼ 部分展商在中国皮革网、中国皮革协会和中国国际皮革展官方微信获独立图文推广

权威性、国际性、专业性

配套活动丰富

宣传与推广

参展及参观指南



第一条 参展条件

1.参展公司必须为中国大陆独资或大陆合资企业。

2.参展公司在中国大陆注册且中方投资比例在51%（含51%）以上的合资企业。

符合下列任意一种情况的参展商应按国际馆参展费用支付

1.参展产品商标/公司名称（含部分名称）来自海外地区。

2.参展产品在海外生产（注：原产地在海外）。

3.参展商是海外品牌/商标/产品的代理商、进口商、贸易商。

4.参展商是海外公司在国内的办事处、分公司或子公司。

5.参展商是在中国大陆注册的外方投资比例在51% 以上（含51%）的合资企业。

6.参展商在展位上陈述任何以上情况（如：“本产品为法国制造”等）。

以上条款中所涉及的海外均含港澳台地区；以上条款适用于参展报名及现场展出，参展商应如实申报、严格遵

守，如有违反，主办方有权对其进行处罚，并保留取消其参展资格的权利。

第二条 展位确认、变更

参展确认表经甲乙双方盖章后自动生效，乙方必须在收到合同的5个工作日内将全款汇至甲方账户，甲方不得

随意变更乙方展位；如乙方未能按时付款，甲方有权取消乙方预定展位或重新调整展位。

开展前30天内，乙方不得变更展位类型和公司名称等信息，且展会现场不得更改楣板字及展位配置结构。

第三条 展位配置

标准展位：公司中英文楣板，展位内铺满地毯，一张咨询台，四把折椅，一张洽谈桌，一个垃圾桶，三米挂皮

架或六块平层板（二选一），四盏射灯，一个5A电源（非照明用途）。

光地展位：仅提供光地，不包括任何家具水电气等。租用光地的参展商除支付展位费外，还应支付电箱租用费、

保险费、场地管理费及施工押金。

第四条 甲方权利和义务

1.如乙方未在收到合同的5个工作日内支付全款展位费，甲方有权取消乙方预定展位或重新调整展位。

2.如乙方单方取消展位，已支付展位费不予退还。

3.参展商不得私自转让展位，不得与他人共用全部或部分展位，如有违反者，甲方有权取消其参展资格，所交

费用不予退还。

4.甲方根据展会的实际情况，在不影响乙方正常参展的前提下，对展位调整保留最终解释权。

5.合同生效后，如乙方单方面取消参展，所交费用不予退还，特殊情况可协商解决。

6.甲方应向乙方提供《参展商手册》、《展商名录》和参展证件等资料。

7.甲方为展览会提供指定主场搭建商、主场运输商及提供与相关配套服务。

第五条 乙方权利和义务

1.乙方必须按规定时间向甲方支付展位费。

2.未经甲方事先书面同意，乙方不得将本合同所约定的权利义务（包括但不限于展位）全部/部分向第三方转

让；否则，甲方保留取消乙方及相关第三方参展单位的参展资格并将其展位另行处置的权利。

3.甲方对标准展位按统一模式进行搭建，乙方不得私自改换统一楣板字、改装或升级标准展位。乙方如有违反，

甲方有权责令其整改，恢复原貌，所产生的费用由乙方承担。乙方对展位内的配置只享有使用权，如有损坏或

丢失，乙方照价赔偿。

4.对自行设计和搭建的光地展位，乙方应在《参展商手册》规定的时间内向主场搭建商提交展位施工申请书，

包括：展位搭建施工图（效果图）、施工材料、用电量（安培）、施工负责人及施工人数等。应严格按照《特

装企业搭建注意事项》、《展厅使用规定》及消防安全制度进行施工。如有违反，造成的一切损失及赔偿由乙

方自行承担。

5.对光地展位参展商，乙方必须按规定购买保险，在搭建、展览和撤展期间发生的任何事故，应由乙方或其搭

建商承担，或乙方按保险合同规定向保险公司进行理赔，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6.乙方只能在展位内进行广告宣传，不得在其展位以外的区域进行商业活动行为，不得在展厅的其他位置进行

广告宣传及商务游说活动，不得在展厅内进行产品零售活动。

国内馆参展条款



7.乙方及其代表不允许做出任何甲方认为可能对他人、他物及其健康安全造成扰乱、损害或有危害风险的行

为，也不得做出与展会惯例或规定不符的行为。

8.在没有甲方事先书面许可或没有得到其他参展商许可的情况下，乙方严禁以任何形式记录其他参展商展台

及展品的图像信息。在没有相关展商邀请的情况下，乙方严禁参观或企图参观其他展位。

9.乙方及其参展代表在展馆内始终要佩戴主办方发放的参展商证件。

10.乙方还应认同其为参展所提供的相关信息可能被用在包括展会官方名录在内的展会资料库中，用于参展商

之间交流，或由其他主办方及其相关合作单位（或其业务方面的接任公司及潜在接任公司）所用，又或用作

宣传目的发送给第三方。

11.乙方要严格按照展览规定的时间展出产品，不得私自推迟或缩短展出时间。对逾期或提前撤展的参展商，

甲方享有制裁权。

12.乙方如在展览期间邀请明星、名人进行产品发布等相关活动，务必提前向甲方提出申请。

第六条 对展品及知识产权保护的有关要求

1.乙方不得展出任何假冒伪劣产品、展出侵害第三方知识产权的产品(侵权产品),不得展出展会当地法律限制

或禁止的产品（禁运品），不得展出违反“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秘书处（CITES）国际贸易协议的

产品或违反其他国际上有关物种屠杀、濒危物种保护的立法、规定、国际规则的产品，包括违反世界自然保

护联盟（IUCN）对不道德产品的规定。如出现违规情况，甲方有权无条件移除当地法院或相关权威部门认定

的侵权产品、禁运产品或不道德产品，取消乙方参展权或关闭展位；乙方应负责承担责任及赔偿相应损失，

甲方不承担任何行为上、债务上、损失上、费用上（包括法定费用）及其相关的其他责任。

（注：CITES、IUCN的具体条款请登陆  WWW.CITES.ORG  WWW.IUCN.ORG 查询）

2.展出任何处于工作状态或可动性展品应事先通过甲方书面批准。为保护公众不受工作中的展品伤害或影响，

乙方必须为此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如设置保安人员或其他保护方式。

3.处于工作状态或可动的展品只能由乙方授权的工作人员负责展示，相关负责人不得擅离职守，不得出现展

品在无人看管状态下运行的情况。所有展台的展品和设备只能放置在展位范围内。参展商不允许在展位内存

放任何危险物品（根据展览举办地相应的法律规定）。

4.乙方在展览期间只能展出报名表中申报的展品，如展位内出现任何与申报展品不相关的产品，视其违规程

度甲方有权对其产品予以移除或没收，并享有关闭该展位的决定权。

5.在展会举办期间，如乙方的任何参展项目经展会方认定涉嫌侵犯他人知识产权，且乙方不能在规定期限内

做出有效的不侵权抗辩或抗辩被展会方认定为不成立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立即采取遮盖、撤展、赔偿损失

等措施。

6.由乙方引起的违规记录图像信息或侵害第三方知识产权展出情况，乙方负责赔偿相应损失，主办方将不受

任何对其控诉或法律起诉的损害，不承担任何行为上、债务上、损失上、费用上（包括法定费用）及相关的

其他责任。

第七条 不可抗力

1.在合同履行期间，由于不可抗力，政府法令；战争；自然灾害，疫情、爆炸，暴乱，恐怖主义活动，政变，

工业或贸易争端，疾病，公众健康风险，机械/设备意外故障，运输、电力等供给匮乏或瘫痪，政府行为，展

馆不可用或不适用的事件使得合同难以继续履行，或继续履行合同将使履行成本过高，从而直接影响合同履

行的，事故遭遇方应立即将事故情况通知合同相对方，并应在事后三天内向对方书面说明事故的详细情况并

提供有效证明文件。按事故对履行合同影响的程度，由双方协商解决，双方均不承担因此产生的违约责任。

2.任何使甲方认定按计划举办展会不可能、不现实、不需要的突发事件、情况或诱因出现时，甲方有权自行

无条件取消展会、不定期延迟展会、或对展会做出变更，不对参展商负有任何责任。

第八条 本展会为专业展会，搭建和开展期间十八岁以下未成年人禁止入内。

第九条 本合同未尽事宜，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甲方享有本合同最终解释权。

第十条 本条款与参展确认表共同构成参展合同，参展确认表一经盖章，本合同立即生效。

国内馆参展条款



展位类型 价格 可选规格

标准展位 1580元/m2 3x3=9m2, 3x4=12m2

光地展位 1450元/m2 36m2起订

1.优惠资格:凡中国皮革协会会员、中国真皮标志企业、中国真皮标志生态皮革企业，以及上年度参

加过本展会的企业，可以享受展位费的5%折扣优惠。

2.汇款优惠:凡在5月31日前汇款的，可以享受展位费的5%折扣优惠。

第1项、第2项优惠率可以累计，即:一个企业享受的最高优惠折扣率为10%。

1.请参展商认真填写参展申请表，并将参展合同(包括参展确认表和参展条款)盖章后快递至中国皮

革协会或代理招展单位。

2.展位确认无误后，参展商应在5个工作日内，将全额展位费汇入主办方的指定账号。

3.本次展览会将根据参展产品的特点划分不同的展区，重点突出地方特色专业市场区域品牌的整体

形象，鼓励行业骨干企业进行个性化特装。

注:如未在5个工作日内汇款，我方将根据销售情况自动取消或调整原预定展位，不再另行通知。

名 称：中国皮革协会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东四支行

账 号：0200004109014450660

汇款用途：展位费

优惠政策

展位安排

账户信息

国内馆展位价格



公司楣板 参展商中英文名称及展位号

围 板 由铝制框架结构固定的三面围板（白色层压板）

地 毯 展位内满铺地毯

展 具
一张咨询台；四把折椅；一张洽谈桌；一个垃圾桶
根据展品自选一组挂皮架或一组平层板

电力照明 9m2-12m2四盏长臂射灯；一个5A电源（非照明用途）

◼ 主办方对标准展位将按统一标准进行搭建，参展商不得私自改变展位结构及楣板。如有违反，

主办方有权责令其整改，恢复原貌，所产生的费用由参展商承担。

◼ 不得通过敲、钉、拧、螺或钻孔等方法在展位上安装任何装置、展具或展品。

◼ 不得在展位墙板上涂刷油漆，不得使用海棉胶及其它不宜清除的材料。

◼ 不得自行安装照明设备及其它用电设备，不得自行装接电源和乱拉电线。

◼ 展位内的配置，参展商只有使用权，如有损坏或丢失，需按租赁价格的 200% 进行赔偿。

◼ 两个或以上连续排列的展位，展商如无特殊要求，主办单位将拆除置于展位中间的围板。

◼ 其它设备、额外照明、展具等，须另外付费申请租赁。

◼ 注：如有违反上述规定的，将视情况处以相应罚金。

◼

国内馆展位类型及配置

光地展位仅指租用展馆内光地的，不包括任何展具及水、电、气等费用。租用光地的展商除须支

付场租费外，还应交纳电箱租用费、保险费、场地管理费及施工押金。展位可由展商自行设计搭

建(限高4米)，也可委托主办方代为设计和搭建，费用由展商自理。自行设计、搭建展位的展商，

还应在展会前一个月向主场搭建商提交展位施工申请书，包括:展位搭建施工图、用电量(安培)、

施工负责人及施工人数等。

标准展位

光地展位

挂
皮
架
配
置

平
层
板
配
置



1. 皮革、毛皮、化工材料、鞋材及配件配饰、PU/PVC合成材料及相关机械设备、

软件及相关网络、媒体及杂志的中资企业，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人:

吴洪伟 010-85113973    18601014755（同微信）

马瑞华 010-65132303    13811139669

邮 箱：whw@chinaleather.org

网 址：www.chinaleather.org/acle

2. 制革、制鞋及皮件设备、电脑辅助设备企业，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人: 

       王 丹 010-51660116    13801157360（同微信）

吴洪伟 010-85113973    18601014755

邮 箱：13801157360@163.com      whw@chinaleather.org

3.外资企业、经营国外品牌或代理国外公司产品的企业，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人：陈志珍

电 话：020-38951616

邮 箱：jenny.chen@informa.com

主办单位：

协办单位：

联系信息



扫码报名

国内馆参展申请表



展位平面图



展馆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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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中国国际皮革展展馆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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